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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银行信用卡领用客户须知 

 

在您确认并完成相关信用卡领用合约（以下简称“领用合约”）线上签约操作前，请您

务必仔细阅读、确认理解并接受如下内容，如果您不接受或者您无法准确理解其含义，请

不要进行后续操作： 

1、签订领用合约必须由您本人办理，不得由他人代为办理。 

2、您一旦在南京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南京银行提供的其他电子化服务平台或系

统（以下合称电子渠道）对领用合约及与其有关的任何法律文件进行点击确认，即表示您

同意接受领用合约的全部约定内容以及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银行”）其

他与领用合约有关的各项规定，与您亲笔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领用合约双方无需重新

补办书面文书。 

3、请您务必妥善保管登录账号及密码等重要信息，不得转借、转租他人使用，因为这

些重要信息将构成对您身份唯一性认定的重要依据，经身份验证登录系统后的所有操作将

视同您本人行为。如因您的个人原因，无论是故意或过失，使得账号及密码等重要信息被

他人所控制，由此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由您自行承担。届时您不得以账号及密码等重要信

息丢失、被盗用等任何理由否认签约的效力及履行义务。 

4、您认可电子数据的有效性和证据效力。前述电子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南京银行”APP

等甲方电子渠道生成和保留记载的相关电子合同、电子单据、电子凭证、交易记录等相关

资料均构成有效证明领用合约各方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证据。 

5、为充分维护您的合法权益，南京银行特别提醒您特别关注领用合约条款中的加粗、

划线、特别符号标注等部分以及领用合约若干条款含有限制或免除贷款人责任的内容，请

您务必仔细阅读。 

6、请您务必按照南京银行电子渠道使用要求及交易规则进行领用合约项下相关操作，

否则因为操作不当而导致的领用合约未成立、借款未能发放或错误发放等可能带来的不利

后果由您自行承担。 

7、因网络、通讯、系统维护或故障等原因导致您不能在南京银行电子渠道办理领用合

约项下具体业务的，不应影响领用合约项下义务的履行。 

8、如您对签署的领用合约有疑问，可拨打南京银行全国统一客服电话“95302”咨询。 

 


